
分發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報到注意事項 
（錄取 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四等考試錄取分發人員） 

 

一、 時間：112年 10月 16日 10時前 

二、 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6號（人事室）          

三、 應攜帶物品： 

（一） 退伍令影本 

（二）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證書 

（三）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1份 

（四） 最近 3個月內 2吋半身脫帽之光面照片 2張 

（五） 派令(警政署書函)或相關文件 

（六） 國民身分證影本 

（七） 郵局存摺影本 1份 

（八） 私章 

（九） 簡單行李及個人盥洗用具（制服） 

（十） 英文檢定證書 

四、 穿著服裝：便服 

 


